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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在理念与实践上均具有丰富内涵，也突出了我国诉讼制度中心转变的主要内容。

而基于“从侦查中心主义到审判中心主义”的总体演变趋势，法治部门应结合国外实践响应、法治缺陷

弥补需要、改革存在积极助力、对接世界要求等因素，针对立法与实践对接不足、改革过于仓促等问题，

通过推行试点革新、设立规范适应期、发布模范案例、落实基本法治原则等途径，实现更为科学的诉讼

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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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ial-centered litigation system has rich connotation both in concept and practice, which also 
highlight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change of the Litigation System Center in China. Based on the 
general trend of “from investigation-centered doctrine to trial-centered doctrine”, the department 
of rule of law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such factors as the response of foreign practice, the need to 
remedy the defect of rule of law, the existence of positive impetus in reform,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world.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connection be-
tween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 and too hasty reform, a more scientific litigation reform should be 
realized by means of carrying out experimental reforms, setting up adaptation periods of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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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ing model cases and implement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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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变革不仅是诉讼制度的革新，也是理念与实践结合、国内外经验吸收转化的综

合法治化进程。因而迎合整体法治潮流、塑造契合中国实际的改革成果当属现实必要。目前，我国虽已

在学术理论、法治实践、公民教育等各个层面实现了初步的审判中心化变革，但在内在行为自觉、诉讼

程序细节、制度内涵普及、改革节奏与秩序等方面缺乏应有深度，由此产生全面回顾中心变革历程与域

外经验、探究审判中心主义新的改革生机的行为需求。 

2. 理念的提出 

2.1. 诉讼制度中心的概述 

诉讼制度中心，主要指在诉讼实践中被司法机关重点关注、并以之为行动根本指导的原则理念。在

理论层面，若想深入理解其定义并探究相关法理奥妙，以促进我国刑事诉讼改革，必须觅其枝节、全面

客观地分析其理念的组成部分，再以合理的连接要素融合成型。唯有如此，才可较为科学地认识诉讼中

心的本质含义，并将之作为司法实践的利器，根治我国现存的法制症结。 
而由诉讼制度中心的基本概念可推导出理念中心的内涵。要想在固定法域内形成规范且行之有效的

诉讼制度中心，首先就要求司法人员(包括审判、检察、侦查等与法律诉讼相关的人员)在内心确信层面认

同该理念的核心地位。譬如，在实行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的社会，无论侦查还是检察阶段，司

法人员均应将审判程序作为执法行为的最终目的，并为其顺利发挥作用做好相应实践准备。而与此适应，

类似检察机关、侦查机关侵夺审判机关职能乃至主导审判流程的现象是难以在审判公正的土壤里滋长的。

总而言之，一个民族若想拥有具备实效力的诉讼中心，理应树立对该中心的深刻信念乃至合理的精神崇

拜，此也是塑造本土法治信仰的关键途径。不过，法理观念的培育始终是困扰法治部门的持久难题，故

该精神体系的构筑绝非一朝一夕。我国诉讼制度的改革进程举步维艰，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本国公民乃至

司法人员缺乏合理的“诉讼信仰”。 
根据前述阐释，实践中心的内在含义也将明晰。具体来说，当司法观念的精神信仰得以树立时，影

响诉讼中心落地的内在阻力自然消失。此时，国家机关有必要在实践层面切实促进其夯实基础。实际上，

实践中心的明确可分为两阶段：一为制度领域的重心移转，二为操作领域的行为落实。此处将以审判中

心为例，简要阐述具体要求：首先，在制度领域，机构必须形成改革合力、构筑审判为中心的基本体制。

此主要表现为侦查、检察、审判三类活动位阶的合理排版。理论而言，侦查与检察行动有必要服务于审

判，即审判机制应在实践活动中具备优先效力。譬如，在对当事人陈述与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效力

认定上，司法机关理应做好协调工作，使在审判程序中产生的言词获得优于侦查、检察程序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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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根治侦查、检察活动中过分看重言词证据弊病的有效举措。进一步分析，当前述程序的言词证据

不再具备优先特权时，出于工作效率考虑，有关人员将放低姿态、以更理性的眼光看待言词证据的证明

实效，从而有效制止刑讯逼供等不良现象的发生。此外，在操作领域，司法人员应在改良制度框架的同

时，切实贯彻审判优先的基本精神，不得阻挠或变相妨碍审判活动正常的过渡与发展流程。如“以侦查

需要为由，将嫌疑人长久拘禁而拒不交交付审判机构处理”的行为便明显不符合审判中心的本旨。因此，

在理念与制度骨架构建成型后，仍需司法人员采取更多切实的变革行动，才有可能实现诉讼中心制度的

理想构建目标。 

2.2. 诉讼制度中心转变的内涵 

根据前述诉讼制度中心的构建流程，可知其落地绝非易事。以此类推，如欲实现一个诉讼中心向另

一个中心的彻底转变，也有必要在法理理念、具体制度、司法实践方面实施细致且深刻的升华。前述已

介绍改变的相关原理，此处不作赘述。值得一提的是，该变革应渐进、平缓，而非一蹴而就。众所周知，

观念的改变意味着思维的长久再造，加诸制度与实践习惯的更新同样缓慢。因此，诉讼中心的转变将是

一场艰难的体制战争，需要全体公民付出长期且持续的努力。 

2.3. 什么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鉴于前述已对诉讼中心制度的外在框架作出必要论说，因此，只需将审判的理念内核装配其中，便

可得出较为完善的学理定义。简而言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就是在司法诉讼进程中，以审判环

节及其规范理念作为优先指向所形成的机制内容。应当注意的是，审判中心理念并不否认不同司法环节

的相对独立性。毕竟侦查、检察、审判等活动各有侧重，不可肆意混淆。而以此理念为宗旨，我国应当

构建以审判程序为龙头，侦查与检察程序为辅助支持的施法体系，彼此应分工明确，不可任意干涉。当

然，其在具体案件中合作界限的确定，还需本国司法人员在日后的执法实践中归纳总结。 

3.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心的演变历程 

总体而言，自建国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心的演变历经了从绝对侦查中心主义到相对侦查中心主

义，再到相对审判中心主义三阶段[1]。由于各阶段的外在特征区别明显，故有必要展开论述，以充分认

识我国司法体制的蜕变特点，从而为未来的司法体系改革贡献力量。 

3.1. 绝对侦查中心主义阶段：建国后至本世纪初 

基于我国自古具有司法行政合一的治理传统，加上建国初也需借加强行政机关权威的手段实现稳定

社会的政治目标。故在建国后长达半个世纪时间里，我国始终严守侦查中心主义的治理习惯。尽管法律

从未明确承认侦查程序的诉讼中心地位，但无论在狂飙突进的大跃进时代还是在法治复兴的改革开放之

初，侦查程序都成为秉持案件全程的诉讼命脉。即使是社会法制几乎泯灭的文革时期，操纵所谓“法律

裁判”的仍是行政机关(指革命委员会等文革阶段的特设机关。尽管“标准的”行政机关已被“取缔”，

但从特设机关的职能与实施行为推断，仍可在性质上认定为广义的“行政机关”)。故在此阶段，审判实

际上成为侦查的附庸，无法发挥应有规制作用。所谓“侦查机关做饭，检察机关卖饭，审判机关买饭，

侦查机关做的饭审判机关要无条件购买”[2]的做法是该阶段司法程序操作特点的鲜明体现。 

3.2. 相对侦查中心主义阶段：本世纪初至 2015 年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与原有施法机制弊端的不断显露，我国学者与立法人员开始意识到片面强调侦查

的能动作用无法解决一切问题。而聂树斌、呼格吉勒图等冤案的出现更引发了巨大社会反响。人们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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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定思痛，反省侦查中心主义的理念变革。本世纪初以来，许多学者纷纷投身审判中心主义的研究。如

2000 年，有学者提及审判中心论与诉讼阶段论之间的对比；有学者在其著述中详细阐述了对侦查权的制

约；有学者则提到应加强一审对案件事实的认定[3]。因此在学术界，审判中心主义的概念已普遍渗透到

了相应理论体系中。另一方面，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同样开展了部分尝试。具体而言，在诉讼代理人辩护

过程中，法律规范开始有条件地给予代理人更为宽广的调查权限。如在证据查证环节，代理人(尤其是律

师)不再被局限在法庭上空谈证据的证明效力，而能够更为自主地参与到检察乃至侦查过程，以调查相关

材料的司法合理性。由此不难发现，我国侦查中心主义取向已出现松动，且势头喜人。然而，尽管诉讼

体系已在某种程度上涂染了审判主义色彩。但总体而言，我国刑事诉讼流程仍以侦查为绝对核心，嫌疑

人的命运相当程度上仍为侦查机关左右[4]。此外，由于经济型犯罪活动开始泛滥，检察的作用得到重视，

其职权由弱到强，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5]。综上，我国在此阶段的诉讼体制呈现侦查为核心、审

判与检察为辅助的“金字塔”型构架。值得一提的是，该体制并非过去绝对侦查主义的翻版。相较以往，

审判的司法地位显著上升，并得到法治机关的重视。而检察实际取得同审判大致相等的地位，此也区别

于绝对侦查中心阶段的体系构架。 

3.3. 相对审判中心主义阶段：2015 年以后 

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与相关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我国在规范与制度上也开始容纳以审判为中心

的法律理念。在 2014 年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我国正式提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

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理念。与此同时，刑事诉讼法也在不断修改，从而正式吹响制度层面针砭时弊的

号角。此外，以审判为中心的关联著述呈现井喷之势。由此可见，尽管我国的刑事诉讼改革尚不够充分，

相关体系的构建仍任重道远。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正朝着审判中心主义的正确方向砥砺

前行。事实上，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之官方对此一理念的正式认可，审判中心化目标的实现指日可待。 
综上，可将该时段乃至未来相当长的周期命名为相对审判中心主义阶段，此也基本符合我国刑事诉

讼改革的推进步伐。 

4. 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是必然 

4.1. 国外实践的响应性驱动 

鉴于国外对审判中心主义的研究起步较早，其理论体系与实践经验也较为成熟，故具备一定的司法

改革借鉴意义。具有以下突出成果。 
法律实践上，《欧洲人权公约》第 6 条规定：要赋予公民某项权利、承担某项义务或者被确定罪责

刑罚之时，必须受到公正且独立的公开审判。由此可知，欧洲已普遍承认审判在司法流程中的关键地位。

而且，欧洲各国的同类规定也已在其法律体系中得到足量呈现。例如，《德国刑诉法典》第 244 条第 2
款便规定，法院应根据职权详细调查案件真相，范围应及于一切与裁判有关的事实和证据。此赋予了审

判机关“接近”事实的全面权限，有助于审判中心主义格局在本国的形成。 
学术研究上，德国学者贝恩德·许乃曼于 1979~1986 的七年里实施了一项关于验证案卷信息审前流

动对判决有何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如何的实验。并得出结论：法院在案件开庭审理前获知的案卷信息很容

易给法官带来“有罪提示”，由此导致有罪判决率居高不下，进而影响审判中心主义的落实效果。由此

可见，早在上个世纪，西方学者便已较为深刻地认识到侦查中心主义的运作弊端，并意识到审判中心化

改革的学理必然性。如今，各国学者仍然前赴后继，于该领域衍生出大量卓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综上，国外在学理与实践层面深入钻研了审判中心主义。由此既为我国确立司法原则提供了方向借

鉴，也为更新诉讼制度发掘了动力源泉，革除弊政已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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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对接世界的客观需求 

与国外研究对应，我国的法治体系也应主动配合，实现对接世界的理想目标。在司法公正化与程序

合法化的法治潮流下，以审判为核心的司法改革将是历史必然。此也符合我国建立法治社会、使本土司

法精神走向国际的价值取向。而对接将产生两方意义：一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顺应了(部分领域)
法治全球化趋势。目前，尽管各国法治事业尚在规则、制度、实践中存在冲突与不足。但随着经济全球

化与法治国际化趋向的发展，未来的世界各国有望在法治领域实现更为深入的协调合作。而我国的该类

诉讼体制改革恰为跟上世界法治变革步伐、和谐国际法律关系的重要体现。二是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便

于吸收更多国际优秀法治成果。实际上，当我国能在司法模式上更好接轨法治先进的国家或地区时，彼

此的司法交流将更为顺畅，此自然利于法治经验的吸收融汇。 

4.3. 现存法治缺陷的弥补要求 

如今，我国改革诉讼制度的决心虽立，但前景依旧模糊。尽管多数学者已在事实上承认了审判的核

心地位，有关审判中心改革的质疑之声却未消逝。的确，我国一向秉持侦查中心主义的基本取向，所谓

“公检法”的普遍说法事实上已揭示了社会对三大司法流程的位阶认知。面对拥有上千年案卷中心(或者

称为侦查中心)传统的大国社会，部分学者对改革旧制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而能否恰当解决这一问题，

相当程度上决定我国未来诉讼制度的演进走向。 
目前，革新刑事诉讼制度的指导理念势在必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既有制度已严重偏离社会实

际，引发诸多严重后果。其鲜明体现于审判主义空心化与罪刑法定原则功能的严重缺失。此两类症结彼

此交织，成为长期困扰我国司法实践的拦路虎。 
实际上，侦查中心主义的演进结果将是审判程序的泛化与重要原则贯彻不足[6]。具体而言，由于侦

查机关在实践中拥有处理案件的绝对权威，法院事实上成为侦查机关终结工作的验收机构。如在证据调

查过程中，侦查机关的取证查实往往具备绝对说服力。为何非法取证与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个中原

因显然不限于侦查机构自身的管理松懈，本质应源于审判机关对呈交证据的审查判断不足[7]。多数情形

下，经过侦查机关漫长的提取查证后，实际居于次位的审判机关很难具备足够精力与权限实施第二次综

合调查。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将证据呈交法庭后，往往只需经过机械审查便可“轻松过关”，甚至可

能出现法院直接援用侦查机关证据的“材料借用”现象。在此种作风引导下，侦查程序的结束普遍意味

着案件结果的确定。换言之，一旦主体被侦查机关认定有罪、并经检察机关起诉(多数情况下难以遇到实

质阻力)，其构罪与否的悬念便已终结，所争论的仅为量刑轻重。因此，侦查中心主义相当程度上也成为

我国刑事裁判“重刑主义”的主要缘由。而与证据制度配套，相应辩护制度、代理人权限的缺憾也都同

审判程序的自我隐身息息相关。总而言之，审判程序的内部中空将冲击罪刑法定原则，进而阻碍我国社

会法治化的建设步伐。 
另一方面，侦查中心主义取向易激化我国社会矛盾。作为司法程序的核心，审判本应成为案件处理

的决定性环节，现实中却被认为是侦查的结案手段。由此衍生的严刑逼供、非法查验等举措将极大损害

公民合法权益。随着时间累积，各类矛盾日益加深，冤假错案更在近年不断浮现[8]。实际上，我国社会

已接近司法体制与公民权益冲突的临界点，眼下不断涌现的法制乱象都在暗示司法人员放下执念，将审

判重新置于司法机制的焦点之下。因此，填补法律漏洞、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本土化变革已是历史必然。 

4.4. 改革存在诸多积极因素 

对于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深度变革，尽管我国缺乏审判中心机制实施的社会基础，但仍存在诸多有

利因素，作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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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国存在审判为中心的关联立法先例。理论而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许多学者认为我国

并不存在立法上的审判中心主义。事实上，早在 1979 年，根据当时《刑事诉讼法》第 108 条的规定，法

庭在会审前需初步审判与评定相关证据材料，这便是实体性审查的具体方式。由此可见，尽管我国过去

从未明确提出审判中心主义的概念，但在具体举措上有所涉及。此对日后参考已有经验重构审判诉讼体

制意义重大。 
其次，社会已具备审判中心主义改革的观念基础。曾经，我国普遍推崇由侦查机关主导施法活动流

程，此也是案卷中心主义[9]长久“统治”司法界的社会缘由。然而，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与公众法治认知

的逐渐深化(离不开依法治国国策的落实功用)，公民对侦查机关长期干涉审判行为的信任度不断削弱。此

外，众多冤假错案与不当处罚更加剧社会对侦查权无限扩张的反感。在前述元素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公

众逐渐在司法怀疑的困境中倒向了审判公正。因此，在社会观念濒临蜕变的时代，以审判为核心的机制

改革顺理成章。 
最后，党的支持也成为深化变革的重要助力。与他国不同，政策在我国社会治理中占据举足轻重地

位。而党的领导核心定位使其政策目标的推行具有决定国家改革方向的显著效力。如以审判为中心的诉

讼制度改革理念便借中共十八大的会议指导得以拓展。显然，在构建崭新诉讼体系的特殊背景下，拥有

实际指引力的党的支持将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司法改革的中流砥柱。 

5. 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现存问题 

就我国的改革进程而言，突出问题在于立法与实践对接不足。由于我国长久坚持案卷中心主义，无

论立法规范还是司法实践都缺乏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落实经验[10]。此便产生改革是以立法为先还是实

践为先的疑问。眼下，尽管法治革新如火如荼，但缺乏足够的逻辑规范，基本属于立法司法一手抓，层

次性严重不足。此往往造成应更改领域迟迟未落地，而不宜变动领域又大行干戈，进而易导致志在革新

的司法人员面临“饱含意愿、领导指示、两手空空”的窘境。具体而言，面对复杂的案件事实与固化的

操作习惯，缺乏规范支持的法官往往只能望洋兴叹、难以切实推动案件处理方式的改良进程。因而对立

法改革与司法实践次序的紊乱处置已在相当程度上干扰了我国的法治发展进程。 
此外，相应改革存在过于仓促的隐患。其鲜明体现便是法治改革往往局限在体制与规范层面，而能

够影响观念、纠正大众思想习惯的改良行动少之又少。事实上，刑事诉讼体制的改革同人们内心理念的

转变密不可分。由于过往的传统习惯与目前的改革取向背道而驰，人们尚需足够的教育引导与时间积淀

方可较为顺畅地接受全新体系的规制，并将之消化吸收、作为自我维权的有力手段。倘若机械地改变制

度、推行法律，缺乏思想领域的社会指导，那么既有改革将沦为司法领域的政绩工程，此为公权机关应

深入关注之要点[1]。 

6. 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优化建议 

第一，积极协调立法与制度改革步伐，大力推行试点革新。前述已提及，我国对改革诉讼制度的规

划认知尚不清晰，此也有碍于相应机构有效推进变革流程。因此，相关部门当明晰二者界限、实现有序

配合。而要在变化颇为频繁的现代社会实施法治革新，我国可尝试以“改良”为实践理念，借助司法试

点(适当的放权应属必要)、开展经验层面的归纳总结，从而形成良好的规范模板。再以模版为依据，确定

正确的变革节奏。通过此种方式，既能发挥司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又可在法律程序上实现规范目标，

对诉讼事业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 
第二，设置合理的规范适应期，借助模范案例实现教育效果。鉴于目前的改革节奏操之过急，因此，

法制机构应设立必要的规范适应期。详细而言，相应规范从出台到适用应借鉴标准大陆法系的做法，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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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足够的磨合期限。而根据相应法理与实际惯例，此一期限应在六个月以上，“通过即施行”的做法是

不能出现在未来的改革规则中的。此外，各级法院应在正式规范施行前，通过发布指导性质的模范案例，

实现良好的公众教育。此便有望确保公众在有关规则正式适用前熟悉基本理念，从而实现良好的“预先”

教育。其对正式制度的普及作用关键。 
第三，在改革中落实基本原则，避免自相矛盾。作为改革，指导原则必不可少。而在以审判为中心

的诉讼体制革新中，最根本的指导原则应为罪刑法定与疑罪从无[11]。实践中，无论何种举措均须以此为

最终依据，切不可自相矛盾、偏离改革初心。为落实该原则，应形成相对明确的行为禁区与操作守则。

一旦违反相关规定，即匹配相对严格的惩处举措，以起到有效的震慑效果。当然，在柔性约束层面，针

对成绩突出者的及时奖励有助于激发行为者的贯彻自觉。综上所述，唯有坚持人本主义、法定主义的价

值理念，进而保证基本原则的落实底线，我国的法治变革才可取得长久实效。 

7. 结语 

作为涉及刑事诉讼制度根基的变革举措，审判中心主义改革将在多个领域挑战公众习以为常的基本

理念。因此，该变革的驱动离不开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支持。此外，不可回避的是，我国如想在诉讼领

域实现成功的体系蜕变，就必须明晰法治变革的根本价值与原则，以司法公正与罪刑法定为指导宗旨[12]。
唯有如此，法治部门才可避免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迷失行动方向，并及早构建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刑

事诉讼法律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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